平南县同安骨科医院有限公司扩建项目（一期）“三同时”落实情况自查报告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平南县同安骨科医院有限公司扩建项目，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平南街道朝阳大道753号，地理坐标：E110°24′32.044″，N23°31′44.200″。
2022年，平南县同安骨科医院有限公司委托广西桂贵环保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平南县同安骨科医院有限公司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贵港市生态环境局于2022年6月30日以《贵环审〔2022〕197号》文件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给予批复，同意该项目建设。
项目一期内容于2022年10月开工建设，2023年5月基本完工，本项目于2023年6月投入试运行，生产设施条件与环保设施均运行正常，基本具备验收监测条件。2023年6月14日取得贵港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登记编号为91450821MA5NAQCF16001Q）。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2018年5月16日），2023年5月，我公司制定了验收监测方案，本次验收现场监测的公司为贵港市中赛环境监测有限公司，2023年7月13日~14日对项目进行了为期2天的现场监测、采样。
根据国务院第682号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我公司成立验收小组对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和环境管理检查，并根据监测和检查结果编制了《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卫生院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
二、污染物防治措施“三同时”执行情况
项目基本执行“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中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防治污染的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具体落实情况详见表1。




表1 环评及批复要求的环境保护及实际落实措施情况一览表
	类别
	报告表及批复要求
	项目一期内容建设情况

	废水
	按照“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原则完善排水系统，医院污水处理站采用“三级化粪池+一级强化处理+次氯酸钠消毒”工艺对医疗废水进行处理，经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2的预处理标准和平县污水处理厂纳管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已落实：
按照“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原则完善排水系统，医院污水处理站采用“三级化粪池+一级强化处理+三氯异氰尿酸消毒”工艺对医疗废水进行处理，经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2的预处理标准和平南县污水处理厂纳管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废气
	医院污水处理站采用地埋一体式密闭结构，不设置排气口。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浓度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3中最高允许浓度标准限值要求。危废暂存间做好密封、清运和消毒工作；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后引至楼顶排放
	已落实：
医院污水处理站采用密闭式结构，周围种植绿化隔离带，污水处理站周边氨、硫化氢、氯气、臭气浓度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3中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限值要求。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后引至楼顶排放。

	噪声
	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加强施工期管理，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工序，无批准夜间禁止施工，确保噪声排放符合《建筑施工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相应标准限值要求。加强对人群活动和进出车辆的管理，产生高噪声源的机电设备要采取隔音降噪、基础减振、吸声、合理布局等措施，确保场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相应标准要求。
	已落实：
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加强施工期管理，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工序，无批准夜间禁止施工，确保噪声排放符合《建筑施工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相应标准限值要求。加强对人群活动和进出车辆的管理，产生高噪声源的机电设备要采取隔音降噪、基础减振、吸声、合理布局等措施，确保场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相应标准要求。

	固废
	一般固废贮存、处置要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相关规定，施工期废料尽量回收，建筑垃圾运至指定位置；运营期产生的废油脂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中药药渣、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污水处理站污泥、医疗废物须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要求做到应收尽收，交由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污水处理站污泥须消毒处理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中表4的医疗机构污泥控制标准执行。
	已落实：
一般固废贮存、处置要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相关规定，施工期废料尽量回收，建筑垃圾运至指定位置；运营期产生的废油脂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中药药渣、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污水处理站污泥、医疗废物须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做到应收尽收，交由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污水处理站污泥须消毒处理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中表4的医疗机构污泥控制标准执行。


我公司在环境保护工作方面，加强内部管理，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的各项排放指标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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